灌经信发〔2016〕33号

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业领域防汛应急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各园区、各有关企业：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业领域防汛应急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并做好防汛应急保障工作采取的应对措施等重要信息的报送工作。

附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业领域防汛应急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灌南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6年7月20日
